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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1            证券简称：银信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8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3日上午 10:00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5号北京

安华发展大厦 8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 月 17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5名，实际出席董事 5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詹立雄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在本次会议上，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樊行健先生及鲍卉芳女士分别向董事会提交

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董事会认真听取了詹立雄先生所作《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认为2018年公

司管理层有效执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很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的经营

目标，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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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

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董

事会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2018年度财务状况，公司制定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全年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219,764,519.69元，较上年同期比较增长30.66%；实现营业利润139,749,562.96

元，较上年同期比较下降4.60%；实现净利润112,514,662.85元，较上年同期比较下

降8.53%。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12,514,662.85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11,094,119.88元，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公司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1,109,411.99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59,186,016.09元，公司年末资本

公积金余额为621,241,202.45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明确与细化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指导性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更加明确与合理的预期，切实提升对公司投资者的回

报。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现拟定如下分

配预案：以公司本次董事会召开日总股本数扣减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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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 

截止至2019年4月23日，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42,100,220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

的回购股份 12,157,993股，即以 429,942,227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4,491,334.05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同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保荐

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同日

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续聘立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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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同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治理，规范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特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规定如

下： 

（一）公司2019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根据如下考核方案确定达标年薪：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薪酬与其绩效考核结果相关，在2018年薪酬基础上，

实际薪酬根据其2019年业绩考核结果进行浮动。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领取的薪酬均为税前收入，个人所得税由公司

根据税法规定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相关规定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由公司人力资源部与财务中心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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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19年 5月 20日召开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